
 

 
新闻稿  
 

政府公布委任监警会成员  
 

（香港  －  2019年 9月 5日）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主席

梁定邦博士，QC，SC，JP和全体委员欢迎余黎青萍女士，SBS，OBE，FCMI和林

定国资深大律师加入监警会。梁主席表示：“香港社会现正面临前所未见的艰难

时刻，而会方亦正式开展史无前例的审视工作。我与余太相识近五十载，早于 1976
年廉政公署成立初期，曾一同担任管理层成员。我与林先生是香港大律师公会的

同僚，而在我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成员期间，林先生亦曾代表大学处理数宗

重要个案。两名新成员均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，我深信二人定能为会方工作

提供重大协助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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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垂注 :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是根据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》(《监

警会条例》 )（第 604 章）成立的独立机构，职能是观察、监察和覆检警务处处长就须汇报

投诉个案的处理和调查工作。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（第 604 章）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生效，

监警会已转为法定机构。  


